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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届“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”

推荐表

姓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作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推荐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 章）  

中国法学会

2026年3月印制

填  表  说  明

表一为推荐单位填写或指导推荐候选人填写，表二为推荐候选人工作单位上级党委（党组）填写并盖章，表三为推荐候选人工作单位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填写并盖章，表四为推荐单位填写并盖章。

    例如，推荐候选人为某大学法学院教授的，表二应由该大学党委填写并盖章，表三应由该大学纪委填写并盖章，表四应由该大学法学院填写并盖章。

二、推荐单位需填写推荐评选委员会投票情况、推荐意见。

三、请用计算机填写，可根据实际需要分栏，但勿随意变动格式及字体字号。

四、请各推荐单位于2026年5月15日之前，将本表电子版及盖章后的扫描版发至指定邮箱。纸质版以A4纸打印一式四份，连同推荐评选情况报告、推荐候选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推荐候选人代表性学术专著1至2部（独著）、学术论文3至5篇（独著或第一作者）、重要荣誉证书或证明复印件各一式一份，寄至指定地址。

联 系 人：沈苗苗 宋润钞  010-66123109

邮寄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皂君庙4号中国法学会研究部1334室

邮    编：100081

电子邮箱：qnfxj2026@163.com

	表一：推荐候选人情况

	姓    名
	
	性    别
	
	照

片

	出生日期
	
	民    族
	
	

	政治面貌
	
	学    历
	
	

	技术职称
	
	行政职务
	
	

	身份证号
	
	

	工作单位
	
	

	通讯地址
	

	电话传真
	
	邮   编
	

	电子邮箱
	
	手   机
	

	学术职务及其他重要社会兼职
	

	个人简历



	重要学术成果

（包括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阐释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的法学学科体系、学术体系、话语体系等方面的成就。其中，专著和论文各列举不超过五项，注明书名或篇名、署名方式、出版或发表时间、出版社或刊物名称等，可简要说明成果的创新之处、反响评价和转化应用情况。）



	在法治实践方面的贡献
（包括在法治国家、法治政府、法治社会建设实务工作中的成效，以及咨政建言、智库成果获得领导批示、被有关部门采纳的情况，参与党委政府重大决策咨询、重要立法论证的情况。涉及保密内容的，需作脱密处理。）



	在涉外法治方面的贡献
（包括在参与涉外规则制定、提供涉外法律服务，有力维护我国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方面取得的成效，参与对外和对港澳台法学交流、在国际组织法律岗位任职的情况。）



	在法学教育教学方面的贡献

（包括在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，编写重点教材、主讲精品课程、培养法治人才方面的成效。）



	在法治宣传方面的贡献

（包括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宪法的规定、原则和精神，法治原则、法律制度和法律常识，全面依法治国的实践和成就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成效，以及参与“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”“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”等法治宣讲活动的情况。）



	获得荣誉表彰等相关情况
（包括获得重要荣誉表彰、重大学术奖励、担任学科带头人、主持国家重大项目等情况，在法学社团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的情况。其中，荣誉表彰及奖励奖项请注明获得时间及等级。）



	表二：工作单位上级党委（党组）意见

（包括对表一内容真实性的审核意见、推荐意见等）
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月  日



	表三：工作单位上级纪检监察部门意见

	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月  日


	表四：推荐单位意见

	推荐意见（500字以内）

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  月  日





